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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农农〔2025〕33号

关于深圳市南山区“百千万工程”对口帮扶
资金（第四批）使用安排的通知

三角镇、绣缎镇、油溪镇人民政府，县直有关单位：
根据连平县工作实际需要，结合各镇及县直有关单位上报的项目需求清单，经县委、县政府研究审定同意，现将2025年度深圳市南山区“百千万工程”对口帮扶资金5000万元和2023－2024年度深圳市南山区“百千万工程”对口帮扶剩余资金100万元使用安排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1、 请严格按照《关于印发〈深圳市南山区对口帮扶协作连平县专项资金和项目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连农农函〔2024〕57号）文件要求，规范和加强对资金的使用管理，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2、 本次安排资金为深圳市南山区对口帮扶协作连平县专项资金，请各使用单位落实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，做好绩效目标设定和运行监控等工作，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。
3、 请抓紧组织项目实施建设，严格管理项目，确保项目质量，切实加强资金监管，确保专款专用，不得挤占、截留或挪用。
四、我县2025年度深圳市南山区“百千万工程”对口帮扶资金5000万元使用安排如下：
南山－连平共建（城东）产业园项目5000万元，实施单位为县工业园管理委员会。
五、2023－2024年度深圳市南山区“百千万工程”对口帮扶剩余资金100万元使用安排如下：
（一）连平县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培育项目资金30万元，实施单位为县农业农村局；
（二）连平县绣缎镇卫生院标准建设改造项目资金48万元，实施单位为绣缎镇人民政府；
（三）三角镇龙庭农业科技产业帮扶项目资金10万元，实施单位为三角镇人民政府；
（四）连平县油溪镇下扬村村道亮化工程（一期）资金12万元，实施单位为油溪镇人民政府。

附件：1.深圳市南山区“百千万工程”对口帮扶资金（第四批）项目分配明细表
2.《关于印发〈深圳市南山区对口帮扶协作连平县专项资金和项目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连农农函〔2024〕57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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